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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质强领办〔2019〕3号 

 

 

各县区人民政府，市质量强市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，广元经济

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： 

根据《中共广元市委广元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广元市开展

质量提升行动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广委发〔2018〕14 号）和《广

元市质量工作考核办法》（广府办函〔2016〕52 号），受市质

量强市工作领导小组委托，市质量强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

有关单位，对各县区政府 2018 年度质量工作进行了考核。现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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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结果（按得分排序）通报如下： 

优秀：苍溪县、利州区、青川县 

达标：旺苍县、昭化区、剑阁县、经开区、朝天区 

希望考核结果为优秀的单位，再接再厉，继续探索创新先进

的质量发展经验，发挥标杆作用，为质量强市建设贡献力量，实

现新跨越，再创新辉煌。各级各部门要紧紧围绕市委、市政府中

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大局，切实加强对质量发展的统筹规划和组

织领导，深入开展质量提升行动，全面提升质量水平，为决战决

胜整体连片贫困到同步全面小康跨越，加快建设川陕甘结合部区

域中心城市和四川北向东出桥头堡，推动治蜀兴川广元实践再上

新台阶作出新的贡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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